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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某製鞋工廠員工突發性傷寒調查報告 
 

民國 74 年 7 月至 8 月，桃園縣某製鞋工廠發生突發性傷寒。230 名員工經糞便檢體

培養有 25 例(11 %)為沙門氏傷寒桿菌(salmonella typhi)陽性，其中又有 23 例其有以下症

狀；發燒高於 38oC(89 %)、腹瀉(79 %)、頭痛(74 %)、倦怠(60 %)和食慾不振(60 %)。所有

糞檢培養陽性且有症狀的員工均曾住院，並以氯黴素(Chloramphemicol)靜脈注射治療二週

後，改以口服氯黴素治療，直至糞便培養為 S . typhi 陰性後出院，無任何死法病例發生。

全廠員工經問卷調查，發現另有 22 力具有符合傷寒定義的症狀(疑似傷寒病例定義為自 6 月

以後曾發生下列 3 種或以上症狀者：症狀包括發燒、頭痛、腹瀉、食慾不振、倦怠或寒顫)。

發病日期顯示在 7 月中旬病例數急劇增加後，8 月中尚又有一持續數週的高峰期(圖 1)。25 

名糞檢培養陽性的病例中有 15 例(60 %)是 6 月底始進入工廠的暑期工讀生。其糞檢陽性率

顯著高於正式員工(分別為 31 名工讀生有 15 例陽性，199 名正式員工有 10 例陽性；P < 

10-6 ，卡方檢定)。 

工廠內設有一員工餐廳供應每日三餐。工讀生雖由工廠提供食宿，但平均每人每日在

員工餐廳食用 2 . 8 餐而正式員工只食用 1 . 5 餐(P < 0 . ool ; t-檢定)。在員工餐廳內用餐與

疾病有顯著相關，每天在員工餐廳內吃 l 餐或 l 餐以上的 131 名員工中有 39 例發病，而

不在員工用餐的 57 名員工中僅 3 例發病(P 〈 0.00 1 ，卡方檢定)。飲水量與疾病間亦具有

類似上述的相關：工讀生的飲水量較正式員工為多(分別為每人每日 3.0 杯和 1.8 杯；P < 0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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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 民國 74 年 7 月 14 日至 8 月 29 日，桃園縣某製鞋工廠員工傷寒病例*之發病日期分

佈圖 

 

004 ,t-檢定)，且疾病的發生率隨著飲水杯數增加而增高(表 l)。而在員工餐廳內每日的用餐

次數和飲水量又有高度相關(表 2)。 

經視察員工餐廳發現，其食物處理和廚師個人衛生上有許多缺失；然而，4 名廚工經

一次灌腸和多次糞便培養皆為 S.typhi 陰性。該廠飲用水和烹調用水由廠內一座深 8 . 3 公

尺，距化糞池約 6 -8 公尺的水井供應。因化糞池未設置檢視孔，故無法直接取樣檢驗。但

由水井和廚房、餐廳的水管內取得的水樣，皆為糞便型大腸桿菌陽性。因此我們將一磅的

瑩光試劑加人男、女用馬桶內，再以電動．馬達連續抽井水數小時，待井水再積滿後，立

即取水樣以螢光檢查計(fluorometer)檢定，發現有瑩光試劑。我們建議廠方永久封閉井水並

且接裝自來水，自實施後即沒有傷寒病例再發生。 

報告者：桃園縣衛生局；省立桃園醫院；行政院衛生署北區防疫隊，預防醫學研究所，

藥物食品檢驗局，環境保護局，防疫處。 

編者註：除這次突發性傷寒外，民國 71 至 74 年間，桃園縣另有其他兩次工廠員工突

發性傷寒發生。受汙染的井水在這兩次案件中也被懷疑為傳染的媒介。依據勞工安全衛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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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．民國 74 年，桃園縣某製鞋工廠員工飲水量與傷寒發生的劑量效應關係 

 
表 2.   民國 74 年，桃園縣某製鞋工廠員工每日在員工餐廳用餐數與飲水量的 

 

設施規則，具有飲用水井的工廠必須每年將水樣送到當地衛生局受檢至少一次。但實際上

這項法令很難執行；因台灣工礦檢查單位只有約 200 名稽查員負責全省 50 , 000 家以上的

合法工廠。 

另一個我們關心的問題為水樣採取。桃園縣衛生局曾在此案件初發生時，採過第一次

井水水樣，其糞便型大腸桿菌呈陰性。這些水樣是貯存在冰箱二天後，才被送至實驗室檢

驗。因此，案發一星期後又採取一次水樣而且立即檢驗，結果發現所有水樣皆呈糞便型大

腸桿菌陽性。因水樣經過長期的貯存可能會使大腸桿菌數下降，以致於受汙染的水井無法

被發現。水樣應在取後一小時之內檢驗，即使貯藏在 10oC 下，亦不可超過 6 小時。若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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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地情況無法在 6 小時內送達實驗室，水樣必須在當地檢驗。應鼓勵工廠裝置自來水，而

對於現存水井的工廠應要求符合自來水管理條例規定，水井與化糞池至少應距 15 公尺。 

綜論，工廠員工的健康保護系統應該加強。縣市衛生局對於各該地區及並偵測和預防

應扮演一更積極的角色，並且與工礦檢查單位配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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